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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先生： 
 

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》 

 
  在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2015年
4月28日的會議上，法案委員會的委員就《個人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
(第486章)第33條(尚未開始實施)對《條例草案》的實施的影響表示
關注。法案委員會主席指示本人致函閣下，並邀請閣下就上述事宜

提出意見。 
 
  根據"醫護服務"在《條例草案》下的定義，有關的活動必
須由醫護專業人員 "在香港 "對個人進行。在《條例草案》審議期
間，委員認為，為了保障醫護接受者的利益，應容許取覽電子健康

紀錄互通系統所載的登記醫護接受者的資料及資訊，以用作改善在

香港以外地方提供的醫護服務。政府當局接納委員的意見，並會動

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對《條例草案》作出相應的修訂

(當中包括修訂第2(1)條中"醫護服務"的定義 )。隨函附上政府當局
所作回應的有關節錄部分，以供參閱。就此，委員對《個人資料

(私隱 )條例》第33條 (尚未開始實施)對《條例草案》的實施的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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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關注。他們察悉，除在指明情況外，第33條禁止將個人資料
移轉至香港以外地方。 
 
  敬希閣下在可行情況下盡快以中、英文回覆，如能於

2015年5月13日或之前回覆則更佳。謹請注意，按照慣常做法，除
非閣下提出異議，否則所提供的回覆會分發予傳媒及公眾，並上載

至立法會網站。 
 

 
法案委員會秘書 

 
 
 

(林偉怡女士) 
 
連附件 
副本致：法案委員會主席莫乃光議員 
 
 
 
 
 
2015年4月29日  



 

 
  
 
 
(a) 為在香港以外地方的更佳醫護服務而使用互通系統的資料 
 
2.  如我們在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向助理法律顧問發出的函件(立
法會 CB(2)1215/14-15(04)號文件)所解釋，及在上次二零一五年四月十

四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詳細說明，目前的條例草案並沒有條文排除為

醫護提供者工作的醫護專業人員，在香港境外取覽互通系統。在技術上，

若他們能夠遵從電子健康紀錄專員所制訂的保安要求，那麼透過醫護提

供者的電子醫療紀錄系統以流動裝置取覽互通系統是可行的。另一方面，

條例草案第 17 和 26 條與及第 2(1)條就“醫護服務”的定義，在草擬上是

為了達至施加以下限制的效果： 
 

(i) 醫護提供者就互通系統所登記的服務地點(提供醫護服務的地

方)必須是在香港境內的，而在香港並沒有任何服務地點的海外

醫護提供者並不合乎資格登記； 
(ii) 為了使用醫護接受者的資料作提供予(或將會提供予)該醫護接

受者的更佳醫護服務而對互通系統作任何的取覽，以及有關的

資料使用，都須是由根據香港相關的條例註冊的醫護專業人士

作出；及 
(iii) 以上(ii)提及的使用，亦須是為了在香港進行的活動。 

 
如在會議上解釋，這些限制安排有助保障醫護接受者的私隱。正如其他

本地的法例，將來的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》不能在香港境外的

地方執行。電子健康紀錄專員要採取有效行動，跟進海外醫護提供者不

遵守規則的個案將非常困難。我們認為現時所草擬的條例草案已可顧及

有醫護接受者想向海外的醫護提供者，展示其存於本港互通系統的健康

資料的特殊情形，因為該醫護接受者可向我們提出查閱資料要求以取得

紀錄的副本，然後自行將相關紀錄的副本轉交予該海外的醫護提供者。 
 
3.  雖然如此，有委員在上次會議建議，在維持要求醫護提供者的

1

(供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》委員會2015年4月28日會議討論、 
題為" 政府當局就2015年4月14日會議的事項作出的回應 "的政府當局文件的節錄部分)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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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服務地點為香港(即限制(i))和其醫護專業人員是在香港法定註冊

(即限制(ii))的同時，可以放寬有關進行醫護服務地點的地理限制(即限制

(iii))。這想法是在某些特別情況下容許在海外取覽互通系統，例如有助

一名醫生(在香港註冊的醫護專業人員)向其病人(醫護接受者)在外遊期

間提供緊急的醫療意見。 
 
4.  我們在研究建議後，相應地制訂了一個方案，已顧及醫護接受

者在該等情況下的利益，但也不阻礙我們就不遵從保安要求情況的跟進

工作。我們預備修改條例草案第 17 條和第 2(1)條就“醫護服務”的定義，

與及作出一些相應的修訂。有關擬訂已以追蹤修訂形式載於附件 A。這

些草擬的修訂或因應與律政司討論後加以完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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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

有關在香港以外進行的醫護服務的擬議修訂 

(備註︰擬議修訂載於以下條例草案的節錄，以紅色標示。)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2. 釋義 

 (1) 在本條例中 — 

… 

醫護服務 (healthcare)就個人而言，指醫護專業人員為以下目的在

香港對該人進行的活動 — 

 (a) 評估、記錄、維持或改善該人的健康； 

 (b) 診斷該人的疾病或殘疾；或 

 (c) 治療該人的疾病或殘疾或懷疑患有的疾病或殘疾； 

… 

醫護接受者 (healthcare recipient)指曾經、正在或相當可能接受醫護

服務的個人屬已經、正在或相當可能會在香港進行的醫護服務

的對象的個人； 
(備註：第 2 條有關醫護接受者中灰色部分的修訂是政府當局透過立法會 CB(2)808/14-
15(01)號文件提出的擬議修訂) 

 

… 

 
17. 醫護提供者申請登記 

 (1) 在某一香港境內的服務地點提供醫護服務的醫護提供者，可向

專員提出申請，要求就該地點，登記為互通系統的醫護提供

者。 

 (2) 在多於一個香港境內的服務地點提供醫護服務的醫護提供者，

可按第(3)款的規定，向專員提出申請，要求就該等地點，登記

為互通系統的醫護提供者。 

 (3) 為施行第(2)款，醫護提供者可 — 

 (a) 就所有有關地點，提出單一項登記申請；或 

 (b) 就該提供者選擇登記的每個地點，提出獨立登記申請。 

… 



19. 修訂登記 

 (1) 在符合第(2)款的規定下，根據第 18(1)條登記的醫護提供者，

可要求就以下事宜而修訂登記 — 

 (a) 某服務地點的詳情的更改；及 

 (b) 該提供者的登記所關乎的服務地點的更改。 

 (2) 醫護提供者要求就服務地點的更改而修訂有關登記，須符合以

下先決條件：在該項更改後，該提供者仍會是就所有其在香港

提供醫護服務所在的服務地點登記。 

 (3) 要求須按專員指明的格式及方式，向專員提出。 

 (4) 專員在批准要求後，須將批准該要求的日期，以書面通知提出

要求者。有關修訂在該日期生效。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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